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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登记编号：11N7836135822026804

技术服务合同

项目名称：上海市水利控制片水资源管理和调度方案修编

委 托 人: 上海市水利管理事务中心（上海市河湖管理事务中心）

(甲 方)

委 托 人: 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

(乙 方)

签订地点: 上海市黄浦区南苏州路 333 号 23、24 楼

签订日期:

上 海 市 科 学 技 术 委 员 会

上 海 市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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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就上海市水利控制片水资源管理和调度方案修编项目，经招投标确定委

托乙方提供技术服务。根据《民法典》、《招标投标法》等有关规定，以及招投

标文件，双方签订本合同。

一、服务内容

1、现状调查分析评估

收集本市 12 个水利片的水利工程分布、河网水系水动力现状、水质分布特

征、水利工程管理现状与运行效率等；现场踏勘复核验证已有水系、河网资料，

并补充监测缺乏资料河道断面的必要信息；了解各片区在水环境、水安全、水生

态管理方面存在的典型诉求。

2、原型观测与问题诊断

根据历史资料与现场调查结果，梳理水闸泵站运行调度管理规则，分析水闸

泵站运行管理现状及运行效率；根据河网水动力特征和水质分布特点，识别各水

利片区水动力管控、水质提升的薄弱环节和关键位置。

3、河网模型完善与率定验证

基于现有淀北片、蕰南片模型基础，整合全市水利分片大模型；根据河道断

面、水利工程等资料进行完善更新；收集近期水位、流量、水质数据，对模型进

行率定和验证，进一步优化模型，提高其模拟精度。

4、模型计算与方案优化

根据存在问题制定水动力管控调度初步方案，通过模型进行反复演算，从各

片区水位、流量、水质、流速满足程度、需水量满足程度等方面实施模拟效果评

估，并不断优化、深化水动力管控调度方案。

5、方案效果验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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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各水利片区特性，选取关键因子指标，如水质、透明度、水动力、雨后

恢复时间，以开展试验调度验证，观察调度方案实际运行效果。

6、水资源调度方案修编

基于方案模拟及验证研究成果，组织全面修编上海市水动力管控方案调度细

则。

二、服务要求

乙方提供的本合同服务，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1、项目成果总结报告 1份；

2、项目工作报告 1份；

3、上海市水利控制片水资源调度方案（修改版）。

三、委托期限

本合同委托服务期限：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15 日前交付成

果资料，并完成审查验收。

四、服务报酬及支付方式

（一）本合同服务报酬总额为：1790400 元（大写：壹佰柒拾玖万零肆佰元

整），已包含乙方提供本合同服务的全部报酬，甲方不再向乙方支付其他费用。

（二）支付方式：分期付款

1、本合同生效，且甲方收到乙方发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，支付本合同服务报

酬总额的 50%；

2、乙方提交方案并完成验证，且甲方收到乙方发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，支付

本合同服务报酬总额的 30%；

3、本合同服务项目通过验收，且甲方收到乙方发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，支付

本合同服务报酬总额的 2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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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保密义务

本合同履行期间，乙方知悉和了解的本合同有关信息、数据、资料和服务成

果，负有保密义务。未经甲方同意，不得对外公开或披露。

六、双方权利义务

（一）甲方应及时向乙方提供本合同服务项目所需要的有关资料，参与整个

服务过程。并负责内部各阶段协调工作，协助乙方提出业务解决方案。

（二）甲方对所提供的有关资料（文字、文稿、标志、图片、影像素材）的

真实性、有效性负责。

（三）乙方应按本合同约定，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履行义务，并按本合

同约定期限交付服务成果。

（四）本合同服务成果形成的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。

七、验收标准和方式

（一）本合同服务成果，应当符合相关技术规范、标准和本合同第一条约定

要求，以会议方式由甲方组织验收。

（二）甲方对乙方履约情况、服务成果质量等进行验收评定，乙方应在验收

前向甲方提供项目成果报告等相关资料在内的成果资料。经验收未通过的，乙方

应及时予以补正和完善，直至符合本合同约定服务要求。

八、违约责任

（一）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支付服务报酬的，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向

乙方支付违约金。

（二）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要求提供服务的，应按本合同服务报酬总额的

5%计算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

（三）乙方违反本合同保密约定的，应按本合同服务报酬总额的 20%计算向

甲方支付违约金，甲方并有权解除本合同。

（四）因一方违约造成对方经济损失的，违约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
九、争议解决方式

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，由当事人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双方同意向甲

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。

十、其他约定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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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合同未尽事项，由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确定。

（二）本合同一式肆份，双方各执两份，并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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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

托

人
（
甲
方
）

名称(或姓名)
上海市水利管理事务中心（上海市河湖管理事务中心）

(签章)

技术合同专

用章

或

单位公章

法定代表人 金鹏飞 (签章)

委托代理人 沈利峰 (签章)

联系(经办)人 沈利峰 (签章)

住所

(通讯地址)

上海市黄浦区南苏州路 333号

23、24楼

邮政

编码
200002

电 话 021-63211494

开户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黄浦支行

帐 号 97080154800005074

研
究
开
发
人
（
乙
方
）

名称(或姓名)
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学

研究院 (签章)

技术合同专

用章

或

单位公章

法定代表人 戴济群(签章)

委托代理人 丁瑞(签章)

联系(经办)人 丁瑞(签章)

住所(通讯地址) 江苏省南京市广州路 223号 邮政编码 210029

电 话 025-85828289

开户银行 工行南京广州路支行

帐 号 4301019309002800561

中

介

方

单位名称 (签章)

技术合同专

用章

或

单位公章

法定代表人 (签章)

委托代理人 (签章)

联系(经办)人 (签章)

住所(通讯地址) 邮政编码

电 话

开户银行

帐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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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表 说 明 (可贴印花税)

一、“合同登记编号”的填写方法：

合同登记编号由各合同登记处填写。

二、技术开发合同是指当事人之间就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工艺和新材料及其

系统的研究开发所订立的合同，技术开发合同包括委托开发合同和合作开发合

同。

三、计划内项目应填写国务院部委、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、地、

市(县)级计划，不属于上述计划的项目此栏划(／)表示。

四、标技术内容、形式：

包括开发项目应达到的技术经济指标、开发目的、适用范围及效益情况、成

果提交方式和数量。

提交开发成果可采取下列形式：

1. 产品设计、工艺规程、材料配方和其他图纸、论文、报告等技术文件；

2、磁盘、磁带、计算机软件；

3、动物或植物新品种、微生物菌种；

4、样品、样机；

5、成套技术设备;

五、研究开发计划：

包括当事人各方实施开发项目的阶段进度，各个阶段要解决的技术问题，达

到的目标期限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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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技术情报和资料的保密：包括当事人各方情报和资料保密义务的内容、

期限和泄漏技术和秘密应承担的责任。

双方可以约定，不论本合同是否变更、接触、重视、本条款均有效。

七、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》规定了或裁或审的制度，合同当事人一旦选择了

仲裁，即放弃向法院起诉的权利；如果合同当事人选择了诉讼，即放弃仲裁，因

此合同当事人应当对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进行约定。

八、其他：

合同如果是通过中介机构介绍签订的，应将中介合同作为本合同的附件。如

双方当事人约定定金、财产抵押及担保的，应将给付定金、财产抵押及担保手续

的复印件作为本合同的附件。

九 、委托代理人签订本合同书时，应出具委托证书。

十、本合同书中，凡是当事人约定无需填写的条款，在该条款填写的空白处

划(／)表示。

十一、本合同正本一式肆份。

登记机关审查登记栏：

技术合同登记机关(专用章)

经办人： (签章)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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